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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會107年12月24日農牧字第1070044010D號函送「飼料或
飼料添加物輸入查驗辦法」條文第19條之文字誤植，檢送更
正之法規命令條文1份，敬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函送辦法之條文第19條誤繕為「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零
八年一月一日施行」，更正為「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
年一月一日施行」。

正本：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、衛生福利部、財政部關務署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經濟
部標準檢驗局、經濟部工業局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
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
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宜蘭縣
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美
國在台協會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、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、財團法人食品
工業研究所、台灣飼料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
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
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
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雲林縣飼料及動物用藥商
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直轄市飼料及動物用
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
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、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貨物通關自動化協會、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
業公會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進
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、新竹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苗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進出口商
業同業公會、台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
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雲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嘉義市進出口商業同業
公會、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縣進出
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屏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、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花蓮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報驗商業
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養豬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養雞協會、中華民國養火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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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會、中華民國養鵝協會、中華民國養羊協會、中華民國酪農協會、中華民國
鵪鶉協會、臺灣區人工飼養鴕鳥協會、中華民國養鹿協會、台灣區植物油製煉
工業同業公會、作物永續發展協會台灣分會、美國穀物協會駐台灣辦事處、美
國黃豆出口協會台灣辦事處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本會農糧署、本會漁業署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本會動植
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
疫局臺中分局、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、本會畜產試驗所、本會水產
試驗所、本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、本會種苗改良繁殖場、本會法規會、本會
科技處、本會國際處、本會秘書室、本會畜牧處 2018-12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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